
 
   
  

 
 
 

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出具日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报告公告日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1 

 
目录 

 
 

1、重要提示 ...........................................................................................................2 

2、基金概况 ...........................................................................................................3 

3、基金运作情况说明 ............................................................................................4 

4、财务报告 ...........................................................................................................5 

5、清算事项说明 ....................................................................................................6 

6、备查文件目录 ....................................................................................................8 
 

 



 
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2 

1、重要提示  

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415号文准予注册，基金合同于2013年11月14日生效。本基金

基金管理人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出现了基金合同约定的终止事由，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决定终止基金合同并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此事项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2019年11月11日。本基金从2019年11月12日起进入清算期，由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市通力律师

事务所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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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金概况 

2.1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00428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发起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 11月 1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发起式

A 

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发起式

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429 000430 

 

2.2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基础上，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稳健增

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采取积极管理的投资策略，在分析和判断宏观经济运

行状况和金融市场运行趋势的基础上，自上而下地决定债券组

合久期及类属配置；同时在严谨深入的信用分析的基础上，自

下而上地精选个券，力争获得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新综合财富指数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基金整体的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

理论上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经过基金份额分级后，聚盈A将表现出相对低风险、预期

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聚盈B将表现出相对较高风险、预期收益



 
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4 

相对较高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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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金运作情况说明 

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415号文准予注册，由基金管理人依照法律法规、《基金合

同》的规定公开募集。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13年11月14日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基金份

额总额为549,578,829.21份（含募集期间利息结转的份额）。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出现了基金合同约定的终止事由，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决定终止基金合同并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此事项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2019年11月11日。本基金从

2019年11月12日起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至最后运作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约定正常运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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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务报告  

4.1 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9年 11月 11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最后运作日 

2019 年 11 月 11 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183,723,456.91 

结算备付金 6,371,111.11 

存出保证金 11,634.47 

应收利息 39,693.96 

资产总计 190,145,896.45 

负 债：  

应付赎回款 127,547,070.58 

应付管理人报酬 33,341.29 

应付托管费 16,670.63 

应付销售服务费 15,706.48 

应付交易费用 4,714.26 

应交税费 134.06 

其他负债 251,200.00 

负债合计 127,868,837.30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46,031,892.44 

未分配利润 16,245,166.71 

所有者权益合计 62,277,059.1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90,145,896.45 

注 1：报告截止日 2019年 11月 11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发起式

A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人民币 1.0000 元，基金份额 51,474,928.26 份，资产净值人

民币 51,474,928.15 元；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发起式 B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人民币

1.0024 元，基金份额 10,776,589.96 份，资产净值人民币 10,802,131.00 元。 

注 2：本基金的清算财务报表是在非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参考《企业会计准则》及《证券投

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编制的。自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起，资产负债按清

算价格计价。由于报告性质所致，本清算财务报表并无比较期间的相关数据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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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算事项说明  

本基金的清算期间为自2019年11月12日至2019年11月22日止。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

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

况如下：  

5.1 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按照

《基金合同》的规定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5.2 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6,371,111.11元，该款项将由基金管理

人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供清盘分配使用。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11,634.47元，该款项将由基金管理人

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供清盘分配使用。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人民币39,693.96元，其中应收活期存款利息为

人民币32,983.28元，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为人民币6,693.56元，应收存出保证金利息为

人民币17.12元，该款项将由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供清盘分配使用。 

5.3 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127,547,070.58元，该款项已于2019年

11月13日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33,341.29元，该款项已于2019年

11月12日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16,670.63元，该款项已于2019年11月

12日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人民币15,706.48元，该款项已于2019年

11月12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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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4,714.26元，其中：应付中央国债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结算服务费人民币2,580.00元，该款项已于2019年11月20日支付；

应付上海清算所结算服务费人民币570.00元，该款项已于2019年11月20日支付；应付中

国外汇交易中心交易手续费人民币1,564.26元，该款项已于2019年11月22日支付。 

（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交税费为人民币134.06元，该款项已于2019年11月12日支

付。 

（7）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251,200.00元，其中：2018年信息披露费

人民币100,000.00元，该款项已于2019年11月21日支付；2019年信息披露费人民币

90,000.00元，该款项已于2019年11月20日支付；上海清算所账户维护费人民币3,200.00

元，该款项已于2019年11月20日支付；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账户维护费人民

币3,000.00元，该款项已于2019年11月20日支付；审计费人民币25,000.00元及律师费人

民币30,000.00元，于清算期间无变动。 

5.4 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自 2019年 11月 12日 

至 2019年 11月 22日 

止清算期间 

一、收益  

利息收入（注） 20,600.95 

收入小计 20,600.95 

二、费用  

清算费用 - 

费用小计 - 

三、清算期间净收益 20,600.95 

注：利息收入系计提的自 2019 年 11 月 12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2 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

款利息收入、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和存出保证金利息收入。 

5.5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9年11月11日基金净资产 62,277,059.15 

加：自2019年11月12日至2019年11月22日止 20,6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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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期间净收益 

二、2019年11月22日基金净资产 62,297,660.10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清算结束日2019年11月22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62,297,660.10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

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由基金财产承担的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

债务后进行分配。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

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管理人将遵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分

配。 

 
6、备查文件目录 

6.1 备查文件目录  

6.1.1 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审计报告  

6.1.2 关于《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6.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6.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1 8088 

  

  

  

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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